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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論┌理性民族主義┘

——答陳彥

●  吳國光

我在提出「理性民族

主義」的時候也沒有

企望逃脫爭論，以這

種心態，當然很高興

拜讀陳彥先生對我的

批評 。遺憾的是，陳

文中籠統反對民族主

義的激情，常常遮蓋

了客觀研究民族主義

的理性，因而概念、

推論多有自相矛盾之

處。

民族主義歷來是一個充滿爭議的

話題，我在提出「理性民族主義」的時

候也沒有企望逃脫爭論。以這種心

態，當然很高興拜讀陳彥先生對我的

批評1。遺憾的是，陳文中籠統反對

民族主義的激情，常常遮蓋了客觀研

究民族主義的理性，因而概念、推論

多有自相矛盾之處。比如說，他斷言

民族主義「難於單獨成為現代國家的

主導意識形態」，而全文的立論卻正

是「警惕民族主義成為主導意識形

態」。進一步，他卻又認為，在近代

中國，以梁啟超、孫中山為代表的

「主流民族主義」，具有積極的意義。

又比如說，他前面嚴辭批評法國大革

命時期「擴張的民族主義」和種族決定

論，後面卻認為同一時期的民族主義

是一種以人權、個體自由為內涵的

「民權主義」。一方面，他否認在任何

條件下有所謂「理性民族主義」的存

在；另一方面，他則認為在英法等

「現代普遍價值的起始國」存在「理想

的民族主義」；接下來，他卻以法國

鼓譟種族歧視者的選民巿場之擴大，

來論證「民族主義是一頭難以被理性

馴化的野獸」。

為了釐清相關論述，這ß我將試

圖擺脫陳文帶來的概念混亂，只是順

便提到其中一些邏輯漏洞，而把主要

的爭議歸納為以下三個實質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民主與民族主義之

間的關係問題。在歷史上，民族主義

是不是真的像陳文所說，「基本上是

一個負面的體系」呢？既然陳文認

為，民族主義可以「和各種不同的價

值準則相結合，形成種類各異、甚至

性質不同的民族主義理論」，那麼，

我們要問：理論上也好，實踐中也

好，有沒有一種民族主義，是可以與

自由主義和民主政治相容的呢？

第二個問題，則關乎理性與民族

主義的關係。陳彥追問：「問題的關

鍵是到底有沒有理性的民族主義？」

他的結論是：從來沒有，也不可能

有，因為「民族主義是一頭難以被理

性馴化的野獸」。那麼，我為甚麼提

出「理性民族主義」這個概念2？它又

是甚麼含義？在甚麼意義上，民族主

義其實是可以理性化的？

在第三個問題上，讓我們回到中

國今天的政治實際：民族主義在當今

中國的再次興起，其政治後果一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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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中國的民主化和自由化，一定要

求我們像陳彥所說的那樣「超越民族

主義的桎梏」嗎？我相信，在探討了

前述兩個問題之後，這個問題的答案

就會比較容易弄清楚了。至於陳文就

中國目前國際環境的判斷而對拙見提

出的批評，由於篇幅所限，本文就不

擬回答了。

民族主義一定是反民主的嗎？

陳彥告訴我們，「縱觀整個西方

近代史，民族主義基本上是一個負面

的體系，它給人類帶來的禍害和災難

遠遠大於其建設功能」。他把民族主

義分為法國式即開放的和德國式即封

閉的兩種，而「開放的民族主義的演

變發展會導致擴張，產生殖民主義和

帝國主義；封閉的民族主義的極端演

繹則導致種族仇殺、種族清洗，產生

法西斯主義與納粹主義」。所以，陳

文對民族主義的歷史作出了「基本否

定的描述和評判」。

從邏輯上，細心的讀者會注意

到，陳文在描述民族主義的惡果時，

並沒有對民族主義使用全稱判斷，而

是強調其「演變發展」和「極端演繹」。

可是，他在得出結論時卻毫不猶豫地

就來了個對民族主義的「基本否定」。

應該說，陳文始終是意識到了民族主

義的流派、內容和性質之多樣性的，

承認民族主義可以「和各種不同的價

值準則相結合，形成種類各異、甚至

性質不同的民族主義理論」。可惜這

不僅沒有幫助他釐清問題，反而使陳

文在概念和邏輯上產生了混亂。在概

念上，陳文一邊區分不同性質的民族

主義，一邊把它們（進而和比如種族

主義等概念）混為一談而形成全面結

論；在邏輯上，陳文忘記了：既然民

族主義可以「和各種不同的價值準則

相結合」，為甚麼就單單沒有可能和

自由、民主的價值準則相結合呢？

事實上，民族主義最初在歐洲的

興起，與當時政治與文化的變革一

樣，其思想基礎正是追求個性自由的

世俗哲學和與之相關聯的自然法權觀

念3。在學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沉

痛歷史，並不像陳文所說，使人們把

民族主義與納粹主義直接等同。恰恰

相反，就像關於民主理論的權威學者

之一、英國劍橋大學教授唐恩（John

Dunn）所說：「如果現在我們大多數人

都在某種程度上是民族主義者，我們

當然並不就一定要對超民族的人類團

結麻木不仁，更為當然的是，我們絕

大多數人根本就不會因此喜歡納

粹。」4

進一步，唐恩更把民族主義與民

主相提並論，認為：如果民主是解決

所有憲政問題的秘方，則民族主義大

約就是這個世界上解決所有邊界問題

的秘方。他斷言，「民族主義是現代國

家的自然的政治情懷」。立足於對歐洲

近代民族主義和世界當代民族主義的

廣泛考察，唐恩認為所有民族都有他

們自己的民族主義。然後，他頗為自豪

地談到英國人為甚麼第一個建立了現

代民族國家：因為人民代議制的意識

形態和民族主義常常是手拉手的5。

對於民族主義和民主之間的這種

正面關係，從歐洲移民美國、現任哈

佛大學教授並且是研究民族主義的專

家戈林費德（Liah Greenfeld），給出了

更加直截了當的論述。他說6：

主權屬於人民這一概念，承認不同階

層在根本上平等這一概念，組成了現

細心的讀者會注意

到，陳文在描述民族

主義的惡果時，並沒

有對民族主義使用全

稱判斷，而是強調其

「演變發展」和「極端

演繹」。可是，他在

得出結論時卻毫不猶

豫地就來了個對民族

主義的「基本否定」。



再論「理性民族 127
主義」——答陳彥

代民族思想的精義（the essence of the

modern national idea ），而同時它們就

是民主的基本原則（the basic tenets of

democacy ）。民主的誕生，伴隨]民

族性的自覺（Democracy was born with

the sense of nationality ）。這二者是內

在相互聯繫的，割斷這種聯繫則不能

充分理解任何一者。民族主義是民主

呈現在這個世界上的形式；民主被包

含於民族的概念，恰似蝴蝶生於蠶

繭。最初，民族主義就是作為民主而

發展的（Originally, nationalism devel-

oped as democracy ）。

值得重視的是，戈氏的這一結

論，根植於他對英、法、俄、德、美

等五國近代史的研究。他認為，這些

國家都通過民族主義而走向現代社

會，其中數例則是直接走向民主政

治。篇幅所限，這ß不去引徵他所大

量使用的歷史事實了。

在歐洲歷史上，民族主義的興起

與人民主權概念的產生是直接地聯繫

在一起的。這個論斷，在西方學界

並不是甚麼怪論，而是許許多多有

關民主、國家、民族主義和歐洲歷史

的經典論著的共同看法。比如說，

當代研究民族主義的學術開路人之一

史密斯（Anthony D. Smith)，就持這種

看法7。又比如說，兩位以研究法國

歷史和政治而知名的學者，在探討歐

洲最近的民族主義的新著中，也這樣

說到8：

民族的概念，與政治合法性的概念，

與主權在於人民的思想，是無法解開

地連接在一起的。⋯⋯在法國，大革

命的過程把群眾拉上政治舞台，把民

族的概念與人民主權這一強有力的政

治符號結合在一起。⋯⋯民族與那種

在一定疆界內的政治群體中實現民主

的公民身分和社會解放的目標相結

合，在（歐洲）各處都成了實質上推動

邁向政治現代性的一種強有力的原動

力。

也許不必引用更多的歷史材料和

學術研究，我們現在就可以回到唐恩

的一個結論上去了。他說：「把民族

主義簡單地看做一個壞東西，在政治

上是膚淺的，在道德上是錯誤的。」9

對比之下，說歐洲人基本上把民族主

義看做一個負面的東西，說歐洲歷史

證明了民族主義的「禍害大於建設」，

是完全站不住腳的。無疑，民族主義

在歷史上的種類和功能是多樣的，以

偏概全決不合適。歷史證明，民族主

義是完全可以和民主相結合的，甚至

它在開始興起的時候就是直接和民主

相結合的。因此，陳彥對民族主義的

「基本否定」，在邏輯和歷史兩個層面

都是錯誤的。

民族主義沒有可能理性化嗎？

不過，話要說回來，上述論述，

決不意味H我認為民族主義必定和民

主相容。我注意到，戈林費德同樣談

到了民族主義在發展中出現的另一種

趨勢，就是一味強調民族的特點而使

民族主義失去了民主的精神bk。前引

兩位法國政治學家，也並不認為民族

主義就一定與民主相聯繫bl。正是基

於這種認識，我從來沒有一般地、泛

泛地討論或倡導民族主義bm，而是提

出所謂「理性民族主義」。可是，陳文

根本否認民族主義有所謂理性。現在

讓我們轉而討論這個問題。

陳彥認為民族主義是「一頭難以

在歐洲歷史上，民族

主義的興起與人民主

權概念的產生是直接

地聯繫在一起的。對

比之下，說歐洲人基

本上把民族主義看做

一個負面的東西，說

歐洲歷史證明了民族

主義的「禍害大於建

設」，是完全站不住

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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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民族主義主要訴諸情緒」，這

決定了它「本質上乃是一種非理性的

思想潮流」。第二，民族主義不同於

自由主義和共產主義，而自由主義和

共產主義都是訴諸人類理性的，所以

民族主義就不可能訴諸理性。第三，

吳國光所說的「理性」，就是功利；功

利的民族主義可以是理性的，但是它

會「以放棄自由民主為代價」。

陳文邏輯推理上的破綻和不同層

次論證之間的自相矛盾，可以不必一

一指出了。我更感興趣的，還是一些

理論上的實質問題：

第一，民族主義僅僅是所謂「情

緒」嗎？我們看到，學者們定義民族

主義的方式雖多有不同，但他們卻異

口同聲地認為：不應該僅僅簡單地把

民族主義等同於民族情感bn。研究民

族主義的大家、倫敦政治經濟學院

哲學教授蓋勒訥（Ernest Gellner）在

名著《民族與民族主義》（Nations and

Nationalism）中，則乾脆認為：沒有工

業社會及其理性的發展，就根本不可

能有甚麼民族主義bo。馬克思主義的

民族主義觀，則用階級矛盾來解釋民

族主義現象，而特定階級矛盾則是特

定生產方式的產物，這當然決不是可

以用憤怒或心血來潮所能概括的「情

緒」問題bp。沒有人否認，民族主義容

易煽動群眾情緒。但是，一則民族主

義本身並不僅僅是情緒或僅僅是「訴

諸情緒」；二則對任何一個有些洞察

力的學者來說，群眾情緒背後當然有

或社會、或經濟、或政治、或文化的

深刻內涵，不同流派的學者對這些內

涵的解讀雖有不同，但是僅僅看到情

緒層面的嚴肅學者卻幾乎沒有。

因此，把「民族主義」與「理性」兩

個概念聯繫在一起，並不像陳彥所想

的那樣不可思議。不妨隨手舉個例

子。在前引唐恩書中，我們可以不斷

讀到這樣的句子：「民族主義的理性

和道德核心」，「對現代民族主義所理

性地表達的這一層次上的人類利益來

說」，「就民族主義的理性而言」，等

等bq。篇幅關係，不多舉例。

至於陳文輕蔑地指責我所說的

「理性」實際上是「功利」，這就不能不

把概念澄清的工作推回到了解西方思

想史的常識了。無疑，「理性」的概

念，在思想史上使用者甚眾，各有微

妙的差別。在英文中，更同時有兩個

詞（rationality, reason），在中文ß都是

沒有更好選擇地要譯作「理性」。但

是，這個問題是可以簡要地加以論述

的，辦法就是回到以「理性主義」

（rationalism）著稱的英國哲學家洛克

（John Locke）那ß。一則洛克是通過

論述和強調“reason”而建立了其 ration-

alism 體系的，所以我們在這ß可以比

較自由地使用「理性」一詞，而不必嚴

格地考慮“reason”與“rationality”的語

義分別；二則對當代政治理性主義來

說，洛克是公認的鼻祖br。

那麼，對洛克來說甚麼是「理性」

呢？簡單地說，就是人類追求並有能

力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同時又明瞭

自己這種能力和追求的界限bs。無庸

諱言，我在定義「理性民族主義」的時

候，在理論上，就是嘗試把洛克的這

種「理性」概念灌注到民族主義之中；

在實踐中，則試圖在堅持民族利益的

同時反對極端民族主義。這種嘗試，

哪怕單就概念層面來講，也當然很粗

淺，需要通過批評和研究來深化。不

過，陳彥卻說這是「給民族主義套上

『理性』的光環」。這等於說：西方主

流思想家，像洛克，也就是陳文所說

的「現代普遍價值」的發源地，就是在

我在定義「理性民族

主義」的時候，在理

論上，是嘗試把洛克

的「理性」概念灌注到

民族主義之中；在實

踐中，則試圖在堅持

民族利益的同時反對

極端民族主義。因

此，把「民族主義」與

「理性」兩個概念聯繫

在一起，並不像陳彥

所想的那樣不可思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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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人類對私利的追求「套上理性的光

環」。

值得指出的是，洛克堅決反對

那種把理性和信仰（f a i t h）、情感

（sensation）對立起來的看法bt。推理

下來，即使民族主義有很強的情感色

彩，這種色彩也應該不會和它的理性

化相互矛盾。的確，問題的關鍵是民

族主義有沒有可能理性化呢？就是

說，對民族最大利益的追求，是不是

一定導向狂熱、極端的民族主義呢？

顯然，問題的要害在於：甚麼是民族

的最大利益？誰來決定民族的最大利

益是甚麼？誰來決定如何實現這種最

大利益？理論上說，如果這個過程是

理性化的，相應的民族主義也就會是

理性化的。

這時，我們發現，蓋勒訥說「民

族主義是有關政治合法性的一種理

論」ck，確乎是高言讜論，一針見血；

我們也明白，為甚麼民族主義在歐洲

的早期興起是與人民主權直接聯繫在

一起了。民主正是一種理性的政治機

制和政治過程，可以理性地決定一個

民族的最大利益和實現這種利益的途

徑。如果沒有通過民主過程獲得政治

上的合法性，誰能放言他就是代表民

族利益呢？又有哪個富於理性的公民

會承認這種代表性呢？那種放言和代

表也許正會被這個民族認為是對本民

族利益的最大損害呢！

所以，我們的結論仍然是：民族

主義並不一定與民主、自由相矛盾，

它甚至可以成為推動一個民族實現自

由、民主的偉大動力；而也只有在推

動自由、民主的過程中，民族主義才

可能理性化。誰說民族主義一定是

「集體主義的邏輯」（陳彥語）呢？戈林

費德在進行民族主義分類的時候，首

先就確認存在「個人主義的民族主義」

（individualistic nationalism）cl。誰說

民族主義是「同自由、民主格格不入

的」（陳彥語）呢？所謂「自由主義的

民族主義」（libertarian nationalism，或

liberal nationalism），正是近年國際

學術界討論民族主義時經常使用的

詞語cm。誰說近乎「功利」的「理性」會

「抑制和排拒」多元精神和自由主義呢

（陳彥語）？政治理性主義與現代自由

主義本來就幾乎是同義詞，而它們共

有一個鼻祖，即洛克；更進一步，所

謂「功利主義」（utilitarianism），則不

僅是政治自由主義的重要來源，當年

樹立了政治功利原則的邊沁（Jeremy

Bentham）和密爾（John Stuart Mill），

甚至比洛克的溫和自由主義對推進民

主的態度更為激進cn。

民族主義是牴觸「世界共同
價值準則」的「桎梏」嗎？

既然民族主義關乎政治合法性問

題，那麼，它是不是像陳彥所說，一

定是「一種加強現政權合法性」的「官

方意識形態」呢？其實，我們前面的

論述已經解答了這個問題：理性的民

族主義既然可以與自由、民主攜手並

進，它當然只會加強民主政權的合法

性；而所謂「理性民族主義」，當然是

針對非理性的民族主義提出來的，也

是針對非理性的政治機制提出來的，

正是要「抗衡」那種旨在加強非民主政

權合法性的民族主義。

當然，陳彥還可以這樣提出問

題：既然中國確實存在H非理性的民

族主義，我們為甚麼不乾脆拋棄民族

主義？既然中國還沒有實現民主政

治，我們為甚麼不像陳彥所說，「超

越民族主義的桎梏，認同世界共同的

我們的結論仍然是：

民族主義並不一定與

民主、自由相矛盾，

它甚至可以成為推動

一個民族實現自由、

民主的偉大動力；而

也只有在推動自由、

民主的過程中，民族

主義才可能理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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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之路」？

回答這樣的問題，我們必須回到

世界政治的一個基本現實，這就是民

族主權國家的存在co。一方面，民主

迄今為止還只是在主權國家的範疇內

實現；另一方面，不同主權國家之間

存在H利益衝突，這種衝突並不因為

民主原則的實現而消弭cp。這兩個方

面都說明：第一，民主的實現並不取

消民族主義；第二，沒有建立民主制

度的民族，並不因此而沒有權利維護

自己的獨特利益。事實上，人類共同

價值的存在，並不抹殺不同民族特點

的存在；反過來，一個民族追求人類

共同價值的過程，也絕不是要以抹殺

本民族特點、損害本民族利益為代

價。戈林費德的考察表明，「民族」在

其詞義演變的過程中，最後是指「特

定的主權人民」cq。突出這種特定性到

極端程度，以至拒絕包括人民主權在

內的共同價值，是狂熱的、非理性的

民族主義；完全否定這種特定性而只

講人類共同價值，也可以說是狂熱

的、非理性的國際主義。既然「全球

合眾國」這樣的東西今天還只能存在

於想像的烏托邦之中，那種提到民主

就要抹殺民族主義的觀點，也就同樣

只能是一種烏托邦主義。

那麼，在中國近現代的歷史上，

是不是像陳彥所說，只存在「愚昧」、

「仇外」和「狂妄」的民族主義呢？許多

研究表明，情況絕非這麼簡單cr。我

想，今天正在中國興起的民族主義，

同樣也不是那麼簡單。許多對民族主

義研究有素的學者都認為：我們不能

簡單地拒絕民族主義cs。當然，我們

也不能簡單地接受民族主義。正是在

這個意義上，我提出了「理性民族主

義」的概念。應當強調的是，我在上

一篇文章中，並不是用這個概念來概

括中國目前的種種民族主義現象，而

是H眼於建立韋伯所講的那樣一種

「理想類型」（ideal type）。如前所述，

諸多有關中外民族主義的研究表明，

這樣一種「理想類型」在現實中是可以

存在的。它可以和民主、自由共存，

在實現所謂「世界共同價值準則」的同

時不僅保存民族特點，而且弘揚民族

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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